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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9-0805 

一、 個人從事境外投資所獲配之營利所得或出售利得，應計入所得基本稅額申報。 

二、 獎酬股投抵 財務稅務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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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從事境外投資所獲配之營利所得或出售利得，應計入所得基本稅額申報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民眾因投資境外企業，所獲配營利所得或處分投資股本

之利得，屬海外所得，為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課稅範圍，應注意是否須申報繳納個人所

得基本稅額。 

  該局進一步說明，海外所得的申報是以「戶」為計算及申報單位，所以申報者應

檢視申報戶「全年海外所得」是否達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未達標者，海外所得無須

納入計算；超過 100 萬者，應再加計其他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項目，包括：受益人與

要保人不同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私募基金之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非現金捐

贈金額、綜合所得淨額及選擇分開計稅之股利及盈餘。如果「基本所得額」未達 670

萬元者，就沒有繳納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的問題；超過 670 萬元者，並不表示就要繳納

個人所得基本稅額，而是要將個人所得基本稅額和個人一般所得稅額來比較，取其高

者來繳納。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納稅義務人甲君未辦理 107 年度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國

稅局發現甲君的銀行帳戶，在 107 年自乙君帳戶轉入 1,000 萬元，進一步追查該筆款

項來源，發現是甲君投資海外企業獲配之盈餘分配，經加計其 107年度非現金捐贈 200

萬元及綜合所得淨額 300萬元，基本所得額合計 1,500萬元，基本稅額為 166萬元〔(基

本所得額1,500萬元-扣除額670萬元)*20%〕，因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52萬3,400

元〔(綜合所得淨額 300 萬元*適用稅率 30%)-累進差額 37 萬 6,600 元〕，除補徵稅額

外，並予以處罰。 

  國稅局提醒民眾，如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有需填寫「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

報表」併同一般結算申報書辦理申報者，因一時疏忽，漏未申報，只要在未經檢舉、

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主動向所轄國稅局補報及加計利

息補繳稅款，即可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規定免予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李股長 06-2298136 

更新日期：109-08-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65690&ctNode=657&mp=1##


中山通訊 109-0805 

3 

 

 

二、獎酬股投抵 財務稅務有別 

2020-08-05 05:48 經濟日報 / 記者程士華／台北報導薪資 

 
圖／經濟日報提供 

  企業發放員工獎酬股後，務必要留意申請投資抵減時，財、稅帳上處理有別，台

北國稅局表示，財務帳上可能會分期估列薪資費用，但若想申請研發投資稅務抵減，

必須要實際支付獎酬股後，才能依費用認列年度申請。 

  坊間高度仰賴專業技術的產業，包括科技業及生醫產業等，皆愛用員工獎酬股的

模式，提供員工技術作價入股的可能，但為了留住專業人才，往往也會於內部規定，

須綁定一定的服務年限，才能取得獎酬性質的技術股。 

  官員指出，企業聘雇專門從事研發工作的全職人員，其薪資費用其實可以作為研

究發展支出而享用稅務優惠，其中獎酬員工的股份，雖然是權利性質的商品，不過還

是可以用股價等資訊，來算出這筆獎酬股的公允價值，並在給付日按照它的實際價值，

列為研發人員的薪資費用。 

  根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10條規定，企業年度研發支出，可以就支出的 15％，申

請直接抵減當年度的營所稅額；或是在支出金額的 10％限度內，分三年抵減營所稅。

官員指出，去年的營所稅申報案件中，就有一間科技公司申請研發抵減，主張在年度

間已經轉讓二次庫藏股給員工，分別列報 150萬元、120 萬元。 

  然而國稅局後來發現，這間公司基於內部作業流程，第二次發放獎酬股時，已經

拖到隔年年初才發放，雖然二批獎酬股理應在同一年度發放，但國稅局還是將延誤發

放的 120 萬元剔除，這間公司當年度也因此少了近半研發抵減的額度。 

  又特別針對綁定服務年限的情況，官員表示，營利事業在內部財務帳上可能會逐

年認列員工獎酬股的費用，但是就稅務上而言，必須等到確實際發放或執行後，才可

以適用投資抵減規定。 

【2020/08/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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